
佛光大學內部控制文件制訂/修訂說明表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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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室分配暨管理作業教師研究室分配暨管理作業教師研究室分配暨管理作業教師研究室分配暨管理作業    

1.1.1.1. 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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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    

2.1. 新聘教師報到或退休、離職空餘研究室之研究室分配，由總務處公告，於期間內辦

理申請，以專任教師優先。 

2.2. 如有特殊需求情形，簽請校長核定。 

2.3. 雲起樓、德香樓研究室空間提供人文學院、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教師申請使用，惟

不足時得分配其他學院之研究室使用。 

2.4. 雲水軒研究室空間提供佛教學院教師申請使用為優先。 

2.5. 雲慧樓研究室空間提供創意與科技學院教師申請使用為優先。 

2.6. 申請彙整後，由人事室計算積點，總務處公告積點排序，通知申請人積點排序結果，

以積點高低排序優先選擇分配，積點相同者，則以抽籤決定。 

2.7. 教師研究室分配後，三年內不得更換。 

2.8. 退休、離職者，應於一個月內清理完畢並交還研究室。 

2.9. 經專案簽核同意者，得延長使用。 

3.3.3.3. 控制重點控制重點控制重點控制重點：：：：    

3.1. 研究室申請，是否依規定公告或簽請校長核定。 

3.2. 申請人資格及積點計算是否依規定審核辦理。 

4.4.4.4. 使用表單使用表單使用表單使用表單：：：：    

4.1. 佛光大學教師研究室申請表。 

5.5.5.5. 依據及相關文件依據及相關文件依據及相關文件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佛光大學教師研究室分配暨管理辦法。 

 

 


